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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

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〘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

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〖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〗的通知〙

(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)和〘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

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〙（应急

〔2019〕37 号，以下简称 37 号文件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省 2020

年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工作 

（一）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。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

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，对象如下： 

1.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是指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，在入伍时对其在校

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（包括校

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下同）实行代偿。“高

校学生”是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、研究生、第二学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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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入学新生，以及成人高校招收

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的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

入学新生。“往届毕业生”是指毕业年份早于入伍年份的毕业生，

但不包括政策实施起始年（2013 年）之前入伍的往届毕业生。

如 2011 年毕业生，2013 年入伍的可以申请；2011 年毕业生，2012

年入伍的则不可以申请。 

2.学费减免。学费减免是指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

等学校就读的学生（含正式录取的高等学校新生），服役期间按

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、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，

实行学费减免。 

（二）直招士官国家资助。直招士官高校学生，是指直接从

非军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、研

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的应（往）届毕业生，以及成人高校的普通

本专科（高职）应（往）届毕业生；纳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

考试、直接招录或选拔补充为部队士官的定向生。“往届毕业生”

是指毕业年份早于入伍年份的毕业生，但不包括政策实施起始年

（2015 年）之前入伍的往届毕业生。 

（三）退役士兵学费减免。退役一年以上且自主就业，参加

全国统一高考、高职单招或高职扩招，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

的退役士兵，可享受退役士兵学费减免。以下政策要点在审核时

需特别注意：退役时间距离入学时间不足一年、非自主就业或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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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过应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学生，不能享受退

役士兵学费减免政策；以前学历阶段享受过退役士兵学费减免政

策的学生不能再次享受，如学生本科阶段享受过退役士兵学费资

助政策，则其研究生阶段不能再次享受。 

（四）消防救援人员资助。根据 37 号文件规定，高等学校

新生和在校学生入职期间保留学籍，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

伍后允许入学或复学，在学费补偿、助学贷款代偿等方面参照高

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相关办法享受优待。 

二、做好资助年限确定和金额审核工作 

（一）资助标准。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

的标准，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、研究生每生每

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超过标准部分不予补偿、代偿或减免。

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，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

国家助学贷款（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）两者金

额较高者执行。补申请的学生，根据其入伍的时间点对应的资助

标准进行资助。 

（二）资助年限。入伍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

一个学制期。对复学或入学后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不在学费减免

范围之内。降级（留级）学年的学费不予补偿、代偿或者减免。 

1.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资助年限按国家对

专科（含高职）、本科、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基本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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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据实计算。专升本、本硕连读、中职高职连读、第二学士学

位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，分别按照完成本

科、硕士、高职和第二学士学位阶段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

算。 

2.在校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以入伍时间为准，

入伍前已完成的修业年限，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

年限。专升本学生，在专科或本科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，以专科

或本科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；本硕连读学生，在本科或

硕士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，以本科或硕士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

伍资助；中职高职连读学生入伍资助，以高职阶段学习时间计算。 

3.退役复（入）学学生学费减免。退役复学学生或退役士兵

学生，学费减免的年限仍按国家对专科(含高职)、本科、研究生

和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据实计算，即学费补偿或国

家助学贷款代偿的资助年限与退役复(入)学学费减免的资助年

限之和必须少于或者等于国家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。 

三、做好申请审批工作 

（一）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、

直招士官、消防救援人员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，实行“一

次申请、一次补偿（代偿）”的申请方式。 

1.个人申请。登录全国征兵网，按要求在线填写〘应征入伍

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〙，打印一式两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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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公章后随入伍通知书复印

件向高校申请。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，须同时提供

〘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〙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〘一次性偿还贷

款计划书〙。应征入伍服兵役的往届毕业生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的，应由学生本人继续按原还款协议自行偿还贷款，学生本

人凭贷款合同和已偿还的贷款本息银行凭证向学校申请代偿资

金。在线填写、打印如有疑问，可查阅“网上报名常见问题解决

办法” （https://www.gfbzb.gov.cn/help/index.action） 。 

2.高校审核。高校应组织学生资助管理、教务、财务等部门

对提交〘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〙

学生的学习形式、入学时间、毕业时间、入伍时间（入伍通知书）、

学历层次、学制年限、学费标准、应缴纳学费、实际缴纳学费等

学籍、学费缴纳、应征入伍信息进行审核。办理校园地贷款的学

生，学校应联系中国农业银行经办支行核实其贷款情况；办理生

源地贷款的学生，学校应登录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系统或联系其户

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核实其贷款情况。 

3.汇总上报。高校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

省系统）“应征入伍国家资助”模块，分服义务兵役（含消防救援

人员）和直招士官两类将审核通过的申请人信息逐一录入，汇总

生成〘2020 年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〙（附

件 1）、〘2020 年在校生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〙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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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和〘2020 年直招士官学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〙（附

件 3）并上报。 

（二）学费减免。退役复学学生，学费减免实行“一次申请、

一次减免、分年扣缴”的申请方式。退役士兵学生，学费减免实

行“一次申请、分年减免”的申请方式。 

1.个人申请。申请人登录全国征兵网，按要求在线填写〘应

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〙，并打印一

式两份，加盖退役安臵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公章后连同

〘退出现役证书〙复印件交就读高校。申请退役士兵学费减免的，

还需加盖退役安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章。 

2.高校审核。高校应组织学生资助管理、教务、财务等部门

对申请人学习形式、入学时间、退役时间（退出现役证书）、学

历层次、学制年限、学费标准、应缴纳学费等学籍、学费缴纳、

应征入伍信息进行审核。 

3.汇总上报。高校登录省系统“应征入伍国家资助”模块，将

审核通过的退役复学学生（含消防救援人员）和退役士兵学生有

关信息逐一录入，汇总生成〘2020 年服义务兵役（含消防救援

人员）退役复学学生学费减免明细表〙（附件 4）和〘2020 年退

役士兵学费减免明细表〙（附件 5）并上报。 

四、做好资金发放工作 

各校要确保国家资助资金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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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领，并在 12 月 31 日前发放、代偿或扣缴到位。 

（一）按要求落实垫付资金。应征入伍服兵役（含义务兵、

直招士官、消防救援人员）国家资助，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

承担，采取“当年先行预拨，次年据实结算”的资金下达办法。为

确保符合条件的受助学生及时获得资助，有资金缺口的学校，须

先行从事业收入（学费收入）中提取的 5%高校学生资助经费中

垫支，待中央结算资金下达后归垫。 

（二）优先偿还国家助学贷款。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

且没有结清的，资助资金应当首先用于偿还助学贷款。对于办理

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，由高校按照还款计划，一次性向银

行偿还学生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本息，并将银行开具的偿还贷款

票据交寄学生本人或其家长。偿还全部贷款后如有剩余资金，汇

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账户。对于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

生，由高校根据学生签字的还款计划，将代偿资金一次性汇至学

生指定的地址或账户。 

（三）按照规定发放资助资金。应直接补偿学生本人的，由

高校将补偿资金通过银行打卡发放或电汇方式一次性补偿到学

生本人的账户，严禁发放现金。资金发放成功后，各校须在 7 个

工作日内将每名受助学生的银行回单上传至省系统。如收款人非

学生本人，须将学生本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款人与学生关系的证

明材料扫描件同时上传省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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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认真落实“先免后补”要求。各校要先免除符合资助条

件的退役复学学生和退役士兵学生应资助的学费，待中央资助资

金到位后完善其缴费手续，坚决避免先缴后退。退役复学学生和

退役士兵学生办理的学费减免资金，应由学校有关部门统一管理

并扣缴，扣缴手续需逐年上传至省系统。如学籍出现异动，应及

时上报并足额退回资助资金。 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校要高度重视服兵役国家资助政策

的落实，选派有政治觉悟、业务熟悉、责任心强、耐心细致的同

志负责此项工作，因高校或经办人员原因导致应征入伍学生学费

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资金漏报的，由有关高校和个人自

行承担相应资金。对在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办理过程中弄虚

作假、玩忽职守、侵吞国家资助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

将依法依规追究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指导力度。各校要通过有效形式，切实加强

对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，确保广大学生尤其

是应征入伍学生知晓国家资助政策。要提前与高校所在地县级征

兵部门对接，准确掌握本校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名单等，及时组

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资助。要加强对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申请

国家资助的指导，及时受理其申请材料，按时上报省级审核。 

（三）提高系统数据质量。在省资助系统录入申请人信息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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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必确保以下四个“一致”：申请人学籍信息与学信网学籍信息一

致，不得为逃避系统校验而篡改学生学籍信息；申请人入伍信息、

退役信息与入伍通知书、退出现役证书一致；申请人学费标准、

学费缴纳、资助金额等信息与上报省教育厅纸质材料一致；上传

至省系统的银行回单，与申请人信息一致，不得张冠李戴，更不

得上传打款失败的银行回单。要按时将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

系统和退兵、退学信息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 

（四）做好资料报送归档工作。10 月 31 日前，各校应将 2020

年服兵役国家资助审核情况报告以学校正式文件（一式一份）上

报省教育厅。无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的高校，需来函说明。2020

年服兵役国家资助审核情况报告应包括：高校审核通过服义务兵

役（含消防救援人员）资助、直招士官资助、退役士兵资助的人

数、金额等情况；因学生退兵、退学等原因需退回资金情况；相

关统计报表（附件 1—5）。 

同时，各校要做好学生个人申请（附件 6）、审核上报、资

金发放等相关资料的归档、备份工作。在抽查应征入伍服义务兵

役、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学生原始申请材料的基础上，今年将对所

有消防救援人员和退役士兵申请材料进行全面检查。服义务兵役

和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学生原始申请资料抽查面不低于 10%，抽查

学校名单，提前一周另行通知。上报材料检查后不予退回，各校

根据需要自行准备存档材料。 



 — 10 — 

纸质材料报送方式: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地址：成都

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 8 栋；邮编：610041；联系人：冯云肖；

联系电话：028-86118766。 

 

附件：1.2020 年毕业生服义务兵役（含消防救援人员）学费 

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 

2.2020 年在校生服义务兵役（含消防救援人员）学费 

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 

3.2020 年直招士官学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 

4.2020 年服义务兵役（含消防救援人员）退役复学学 

生学费减免明细表 

5.2020 年退役士兵学生学费减免明细表 

6.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学生个人申请材料一览表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20 年 9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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